关于《划定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公告 》的
制定说明

[bookmark: _GoBack]若羌县水利局委托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编制了《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并根据该报告负责起草《划定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公告》。若羌县水利局书面征求了各乡镇人民政府、若羌县自然资源局、若羌县林业和草原局等15个相关部门关于《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意见建议，召集了若羌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若羌县水利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依据，根据水利部下发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结合若羌县实际，制定了《划定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公告》。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1、 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禁止开垦陡坡地的划定是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建立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重要组成工作，也是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和强化农林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通过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可以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保护土壤资源，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性，为建设生态良好的美丽新疆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2、 制定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四十九条；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
3、 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若羌县水利局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8月27日书面征求了各乡镇人民政府、若羌县自然资源局、若羌县林业和草原局等15个相关部门关于《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意见建议，与2025年10月24日至2025年11月4日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建议，均无意见及建议。
4、 集体讨论决定情况
2025年10月24日，若羌县水利局党组召开会议对《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进行讨论，参会人员对《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及《划定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公告》无异议。
5、 主要内容及说明
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涉及县直属辖区、依吞布拉克镇、铁木里克乡，禁止开垦面积15651.07公顷，其中若羌县直属5843.37公顷、依吞布拉克镇	10.14公顷、铁木里克乡9797.56公顷。若羌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范围内，将禁止新开垦耕地、种植农作物等农业生产类活动。
    六、法律责任
违反本公告规定，在我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开垦种植农作物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处理。
七、生效时间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本公告严格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程序，报请若羌县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通过后，报若羌县人民政府发布。


